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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解决部分工业项目不动产登记
历史遗留问题的处置意见》的通知
亳自然资规函〔2022〕26号

各县、区人民政府，亳州高新区管委会、亳芜现代产业园区管委会：
《关于解决部分工业项目不动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的处置意见》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亳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2年2月24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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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解决部分工业项目不动产登记
历史遗留问题的处置意见

为妥善处置工业项目历史遗留问题，根据《自然资源部关于加快解决不动产登记若干历史遗留问题的通知》（自然资发〔2021〕1号）、省委省政府《关于创建一流营商环境的意见》和市委市政府《亳州市创建一流营商环境十条举措》（亳发〔2022〕2号）要求，对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实施前，部分工业企业因历史原因无法进行不动产登记的，经研究，按照以下方式办理：
一、关于规划方面
（一）对部分企业在项目建设时未完全按照规划方案建设，经核查，无违反控制性详细规划且不影响重大公共利益和公共安全、符合相关技术标准、与周边用地和建筑无利益纠纷的工业房屋（包括厂房、配套房屋及其他配套设施），按照市委市政府《亳州市创建一流营商环境十条举措》（亳发〔2022〕2号）第七条规定“实行企业‘轻违免罚’。依法依规制定轻微违法‘不罚’和一般违法‘轻罚’清单，对企业轻微的违规违法行为实行告知警示制度，对及时整改的不予处罚，仍不整改的依法处理”，由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完善规划手续。
（二）对确因建成时间较早等历史遗留原因不具备补办规划手续的，在符合国土空间规划的前提下，报经地方人民政府同意后，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按现状出具认定或核实意见。
二、关于竣工验收方面
（一）针对已建成投产但对照新消防规范无法满足验收条件的企业，按照“老项目老办法、新项目新办法”原则，消防验收可以按施工图审查合格时间对应的消防规范进行验收，住建部门（消防）出具验收意见。
针对项目建设消防验收申报材料缺失的，由建设单位委托具备消防安全评估能力的消防技术服务机构针对建筑现状的安全使用情况进行消防安全评估，取得评估结论合格的《建筑消防安全评估报告》，可作为建筑符合消防安全使用要求的证明材料，作为不动产登记的依据。
（二）对部分企业在项目建成后，缺少施工许可等资料无法竣工验收的，由项目单位委托具备检测资质的法定检测机构对工业项目的房屋（包括厂房、配套房屋及其他配套设施）的结构安全进行鉴定并出具鉴定报告，对鉴定合格的，由住建部门盖章确认，作为不动产登记材料。
三、不动产登记方面
项目单位持土地权属来源材料（土地使用证或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规划现状认定或核实意见、经住建部门确认的质监、消防意见和房屋测绘报告等材料到不动产登记机构申请办理房屋所有权首次登记，在1个工作日内办结并免收登记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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